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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吸纳 － 社会整合: 县域社会

优抚的结构及其政治过程
*

程坤鹏 苏晓丽 周文星＊＊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研

究因应治理之道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本文以 D 县为个案，运用 SFIC

框架，梳理和剖析了 D 县“皮”与“毛”的社会优抚模式，彰显了一

套制度吸纳和社会整合的中国乡村治理叙事。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压

力型体制下，基层官僚将维稳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因社会资本和组织

间协作等要素的催化，封闭性体制的窗口被打开，使科层官僚得以吸

纳社会组织和地方精英，共同建构了以社会整合为特征的协同治理过

程。

【关键词】社会优抚 制度吸纳 社会整合 政治过程

一 引言

一种现代化的思潮认为，经济发展自然而然推动教育的普及，乃至影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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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价值的变化，进而促进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衰退

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即政治秩序不是现代化想当然的结果。从新兴国家

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短期高速发展或可缩短甚至跨越英美国家现代化所需的百

年时间，但维 持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及 平 衡 的 政 治 秩 序 不 可 或 缺 ( Huntington，

2006)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系统如

何调节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本文将研究范围

聚焦在县域乡村社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其一，我国当前仍有高达约六

亿的农村常住人口①， “三农”问题依然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 其

二，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诸多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乡村及

乡村振兴是对过度倚重城镇化的纠正; 其三，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城乡单位制

和集体制的解体，新的替代性的个体与社会的关联通道尚未建立 ( 张静，2016) ，

现有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回应急剧涌现的社会利益表达，进而导致乡村社会失序。

优待抚恤 ( special care) 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5 条规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

属，优待军人家属。② 自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

了优抚制度，如资金补助、就业安置、褒奖纪念、双拥慰问等。但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优抚制度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包括: 抚恤金支出增速滞后于经济增

速，保障水平较低; 优抚金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因此优抚城乡差异和中西部差

异较大，特别是贫困地区优抚对象的医疗、就业等困难无法得到较好解决; 对

参战军人的心理需求缺乏关注，在优抚方式上存在思想认识偏差、方式方法陈

旧等问题 ( 何兴，2009) 。因此，由复杂的现实与个人因素导致的群体上访事件

频发，一定程度上，这些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据不完全统计，新中

国成立至今累计约有 5700 万退役军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重点优抚对象有

857. 7 万人。③ 如果考虑退役军人家庭，优抚涉及的人口总量将更加庞大。2018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为我国退役军人的管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截至 2017 年末乡村常住人口 57661 万人。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优抚对象包括现役军人、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

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一般

意义的优待是指对优抚对象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关怀照顾，而抚恤的对象较狭窄，包括

伤残和死亡抚恤，是对重点优抚对象的物质抚慰形式。
数据来源于民政部《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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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由“碎片化”走向“整合化”，运行机制由 “行政化”走向 “法制化”，

待遇标 准 由 “差 别 多 元 化”走 向 “公 平 规 范 化”提 供 了 契 机 ( 陈 成 文 等，

2018) 。因此，做好军人优待抚恤工作，对于维护群体权益和维持社会稳定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既有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涉及对西式民主政体的回应性研究。传统选区

服务的经典研究展示了选举动机如何激发和塑造官员对公众的回应，但这些研

究对于解释非西式民主国家地区服务的政治逻辑并无助益。公共服务诉求回应

的质量主要受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稳定 水 平 这 两 个 因 素 的 影 响 ( Distelhorst ＆

Hou，2017) ，那些回应性更高的地区通常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和社会冲突更多

的地区。此外，非民主国家的回应性存在三个基本假设: 第一，非民主国家将

公众服务转化为国家能力层面的议题，地方政府被上级赋予过多的解决公民诉

求的责任; 第二，经济现代化带动了公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 第三，政府回

应性受到管理社会冲突的驱动，因为通常频率高的诉求更指向了导致公民不满

的公共政策领域。对中国大调解制度的研究 ( Hu，2011) 指出，政府具有强烈

维稳的愿望并且寻求多种冲突解决机制将社会矛盾消弭在基层和萌芽状态，“零

上访”常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 “一票否决”选项。大调解联动机制

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整合多种资源和权力，将社会纠纷和冲

突消解在基层。大调解是中国社会控制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它一般是在各级

党委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由政法委综治部门统筹，由信访办等负责

纠纷调解的政府部门参与; 法院在大调解机制中被授予了领导权，在司法调解

中既是责任主体也是重要参与者。还有一些关于农村上访防控的研究 ( Hurst et

al. ，2014) ，一些农村非正式社会组织在吸收和稀释社会矛盾 ( 如大规模上访

事件) 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调解和缓冲作用。

当前优抚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优抚问题分析和策略研

究。优抚安置攸关社会稳定，军人接受过严格的国防训练与系统的爱国教育，

具有维护政治稳定的较强意识。但近来发生的优抚群体性事件以及长期存在的

退役军人越级上访等问题，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齐炳文等 (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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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抚安置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导致优抚安置难的因素主要有

社会就业压力大、经济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广泛应用、择业观念陈旧、执法不

严等。一般认为，政府应该是优抚安置的主要责任主体，但因为各类复杂原因，

政府统包的模式产生很多问题。江治强 ( 2017 ) 提出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发

展优抚保障服务要改进服务的供给方式: 通过引入合同外包、公私合作、服务

券等方式，依托社区、社会组织探索政府 “购买项目”的机制，支持发展面向

优抚对象的互助性、公益性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优抚服务领域

引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服务; 社区公益服务、志愿服务、群团组织的服务需

要充分吸纳群众性优抚服务。二是优抚问题中的政府作用研究。在我国，政府

无疑是权力中心同时也是资源提供者。由于军人领域的政治性与敏感性，长期

以来相关信息与服务都由政府统一管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我国都尚未成

立类似美国退伍军人组织①、美国黄丝带 ( Yellow Ribbon America) ② 等与军人

相关的社会组织。孙绍骋 ( 2002) 指出在解决退役士兵安置问题上有三种思路。

首先，鉴于退役士兵安置关系社会和军队稳定，应强化政府指令性安置就业。

其次，应该采取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办法，在加强政府计划安置的基础上，采

取“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和“安置任务有偿转移”等多种方式。再次，退伍

安置应该全面走向市场。三是以史学研究视角进行的优抚研究。优抚研究的主

要理论或分析视角是以史学的方法进行的，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封建社会的两宋 ( 郭文佳，2006 ) 和明清优抚 ( 李良品、李思睿，2014 ) ，土

地革命时期 ( 吴红英、朱红英，2009 ) 、抗日战争时期 ( 魏彩苹，2011 ; 吴云

峰、房列曙，2011 ) 和新中国成立初期 ( 张望，2016 ; 余翔，2007 ; 尹传政，

2018) 的优抚研究。

社会优抚需要简要梳理政社互动相关的知识积累，如“市民社会” ( White，

1993) 、“法团主义” ( Chan，1993) 、“社会中间层” ( 王颖，1993) 、“分类控

制” ( 康晓光、韩恒，2005) 、“利益契合” ( 江华等，2011 ) 和 “行政借道社

会” ( 黄晓春、周黎安，2017 ) 等。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需要分析

①

②

退伍军人组织是美国规模庞大的利益团体，通过游说、公众压力、法律诉讼和媒体舆论等

方式，为退伍军人发声，从而影响政府政策。
美国黄丝带 ( Yellow Ribbon America) 是由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的慈善协会，其目标是依托全

国各地的社区对本社区的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直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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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较研究单位或关键介质的选择对结论的影响。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关于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概念，源于研究者选择社会组织类型的差异，抑或将政

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作为研究分析对象。由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 ( 如社会

服务、政策倡导和社会运动等) 在结构和功能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研究者聚焦

于政社互动的某一层面，都可能产生局部的经验与认知。具体来看，康晓光等

( 2005) 提出的“分类控制”和 “行政吸纳社会”在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政

府根据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差异采取或支持或限制的应对策略，符合常识理性。

其他相关研究试图将控制权 ( 周雪光、练宏，2012 ) 、模糊发包制 ( 黄晓春，

2015) 等概念用于细化政府内部层级差异和分析社会组织主动回应策略，这些

理论尝试是十分必要的。程坤鹏、徐家良 ( 2018 ) 将政府购买项目作为研究政

社关系的介质进行模糊集合分析，提出 “策略性合作”概念，试图在公共服务

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超越 “行政吸纳”及其衍生的相关范式，提出

学界忽视或弱化政府和社会组织达成策略性合作的社会事实，及其对政治体制

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如果将政府和社会组织作为政社关系光谱上的两极，那么

我们就不难理解 “行政吸纳”与 “市民社会”等之间的理论张力以及其他变

体，更不难理解价值较为中立的，以各取所需为特征的 “策略性合作”概念及

其要义。但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的体制压力下，部分学者所乐见或期待的 “市

民社会”几乎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因此，本文认为，理论分析需要回归经验

研究，分析其间发生着的社会事实。

总体而言，当前有关社会组织参与优抚的研究较为匮乏。从研究内容上，

该领域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优抚安置的概念、优抚安置问题分析及策略分析、

优抚安置中政府作用、政府调解制度、非正式组织调解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

该领域研究方法的主流是史学研究，即通过对史料的诠释，分析不同时期优抚

政策、优抚制度、优抚过程、优抚作用等。从研究类型上，当前研究大多属于

描述性研究，缺乏对诸如因果关系、过程机制、行为策略、互动关系等的解释

性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本文认为透视社会优抚过程中的政社关系具有一定的

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首先，研究社会优抚的政策过程，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

解与治理相关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次，现有研究视角

过于单一，尚停留在描述性研究层面，这为相关性分析或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研

究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再次，研究方法具有进一步创新的可能，本文采用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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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可以更加细致深入地剖析社会优抚的发生机

制及其过程; 最后，社会优抚是相对于行政优抚的一种新治理模式，它吸纳了

社会组织和没有注册登记的草根组织，具有较强的整合功能，是观察政社互动

关系的新的学术切口。在敏感的政治性场域中，政社合作依然具有相当的技术

空间，有助于引发新的学理思考。

三 理论框架: SFIC 及其适用性

协同治理是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并被用于研究我国政府和社会

关系 ( Jing ＆ Hu，2017 ) 。Ansell 和 Gash ( 2008 ) 在定义协同治理的概念和边

界时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不仅仅是作为被政府咨询或寻求意见的对

象，而是会直接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或者公共项目执行”。目前对协同治理范式的

讨论过于强调主体多元参与，而忽视了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主体

间达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及可选择的有效路径等缺乏深入细致

的论证 ( 刘伟忠，2012) 。协同治理是自然科学的协同学和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

结合的交叉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理论范式的一些特点。除了治理主体的多元

化，还包括各子系统的协同性、自组织间的协同、共同规制的制定 ( 李汉卿，

2014) 。实现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政府要避免在网格化管理中出现强势的 “他组

织”，需主动认可和培育社会治理主体; 构建协同治理体系的关键是培育多元主

体的议事平台，在议事程序中充分表达民意，达成共识 ( 张树旺等，2016) 。而

在“互联网 +”背景下实现城市社区协同治理需要注重治理理念、体制机制、

平台建设和资源保障四方面 ( 叶林等，2018) 。由此，协同治理的本土化应用需

要从分析范式、制度环境、社会关系、主体间权力、资源等多方面加以优化。

有学者尝试为复杂的协同治理过程提供可操作的分析工具。Ansell 和 Gash

( 2008) 基于 137 个案例提出 SFIC 框架 ( 见图 1) ，该框架被许多学者认可与应

用 ( Emerson et al. ，2012 ; 刘小泉、朱德米，2016) 。SFIC 将协同治理分为初始

条件、制度设计、领导方式和协作过程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括更具体的影

响因素，并且协作过程主要受前三个部分的影响。初始条件 ( starting condi-

tions) 包括权力、资源和知识的差异以及各主体间合作或冲突的历史。权力、

资源和知识的差异，一方面成为多元主体选择协同合作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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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很可能影响协作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的参与热情。

各主体间合作或冲突的历史会成为协同的初始信任基础。信任是协同治理的黏

合剂，将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的实施。制度设计 ( institutional design) 是指达成合

作的制度性规则，它是形成合作过程合法性的重要保证。为达成有效协作，制

度应该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使诸多的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参与; 需建立清晰的

规则体系，保证合作过程的透明，消除各主体间的顾虑，在协同领域内有效共

事。领导方式是促成各利益相关方协作并达成共识的关键因素，其中促进型领

导 ( facilitative leadership) 是指通过有效的方式促进协同合作的领导; 促进型领

导具有管理与控制的能力，在出现冲突时能有效协调与沟通，从而使各方达成

一种平衡的权力关系。协作过程 ( collaboration process) 是一个由面对面交流—

建立信任—承诺—达成共识—阶段性成果组成的闭环。面对面交流是协同治理

的必要条件，各方通过深度沟通建立信任，并承诺占优势地位的权力者分享决

策权，各参与者对决策共同负责，最终就协作的目标、价值、问题等达成共识。

如果阶段性成果符合各方预期，则协作过程就更倾向于朝着积极有效的方向发

展直至结果产出。

图 1 SFIC 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原文献 ( Ansell ＆ Gash，2008: 550) 解释绘制。

SFIC 框架在分析政社关系的具体案例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因为该框架的

初始条件、制度设计、促进型领导、协作过程四个要素将政社关系融入 “组织

互动系统分析”的逻辑之中，基本涵盖了宏观制度环境分析、中观组织间关系

的分析和微观协作过程的分析。因此，SFIC 协同治理的四要素分析是一种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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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具体的可操作框架。但该框架需要进一步的优化，主要源于以下几点考

量。其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无论在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在维护地方秩序

的过程中都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协同到底是何种性质的协同? 其

二，地方社会结构主要由地方政府、有组织和分散的社会力量构成，在 “强政

府 － 弱社会”的情景中，所谓的“弱社会”是如何被整合进政府优抚治理网络

中的? 回答上述问题，客观上需要对初始条件、制度设计、领导方式和协作过

程进行合乎逻辑和情境的分析和讨论。

四 D 县的社会优抚: 结构及其过程

在 2010 年后，D 县政府主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社会组织发展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体制建设和搭建平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全面的支

持。D 县建立了县—镇 ( 街道) —村 ( 居委) 社会组织三级服务网络体系，并

于 2014 年成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作为社会组织的孵化基地。在政府支持

下，D 县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截至 2016 年底，全县共登记社会组织 318 家，备

案的社区社会组织 921 家。组织类型层面，D 县有志愿服务组织 70 余家，注册

志愿者 35800 余人，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项目 120 多个。社工机构层面，该县

共有 14 个社工机构，其中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被评为“民政部社会工作服务示

范单位”。乡贤参事会层面，D 县有 56 个村成立类似组织，成为颇具地方特色

的社会组织。考虑到个案研究的典型性，本文选取 D 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该

县优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机制、过程和逻辑。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聚焦于优抚

过程中的政社互动关系，即基层政府如何吸纳、运用社会力量开展优抚治理。

进一步的，该问题延伸为三个层面: 第一，在社会敏感领域，如退伍军人上访，

基层政府基于怎样的逻辑吸纳体制外力量? 第二，乡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优抚

的动机及具体路径是怎样的? 第三，在敏感的治理场域中，政社关系是否仍旧

难以超越传统 “吸纳”范式 ( Kang，2018 ) ，抑或回应了两者各取所需式的

“策略性合作” ( 程坤鹏、徐家良，2018) 的话语逻辑? 本文资料来源于与 D 县

政府合作的相关课题资料，课题组自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对 D 县进行了

田野调查，分别在 D 县民政局、L 镇民政办、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Y 村乡贤

参事会开展实地调研和访谈，收集了有关社会优抚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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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县于 2016 年底开始探索社会优抚，通过引导县域社会组织参与优抚，吸

纳分散的民间力量参与。D 县在乡村和城镇社区采取了不同的社会优抚，分别

为乡贤参事会模式和专业社工模式，两者在社会组织类型、服务对象所属地、

服务领域背景等方面都有所区别。

( 一) 政策窗口: “稳定压倒一切”逻辑下的“皮”与“毛”

协同治理框架下的初始条件的内核是 “协作动机”，优抚作为政府的一项

基本职能，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为什么愿意以社会化的方式，即创造

一定的条件让社会组织、基层草根组织参与优抚? 是否因为政府响应 “职能转

变”的上层改革要求，进而将行政化的优抚转变为社会化的优抚? 一个较为合

理的解释是，地方政府难以应对日益膨胀的维稳压力，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

给个体、城乡之间带来巨大的、无以弥补的利益鸿沟，时时刻刻影响着个体和

社会心理;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让社会交往和信息传播更加便捷，更赋予原子

化个体、分散群体甚至某种共同社会情绪以虚拟结社的可能。这种压倒一切的

社会张力让压力型体制和向上负责制下的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不得不想方设法，

以更务实的态度面对优抚矛盾，这为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提供了绝佳的 “政治

机会”。此外，我国科层制善于将行政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优抚本身是常规行

政工作，但地方政府将其纳入“一票否决”考核指标后，优抚转化成为一项必

须完成、无法变通的政治任务。

军人最主要的就是稳定，怎么做好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2016

1111 D 县 L 镇民政办访谈)

政府建立的优抚制度并未减少与之相关的信访，优抚政策和行政体制既没

有办法回应基础性的需求，也无足够的精力满足优抚对象高层次的诉求。社会

组织并没有直接进入优抚治理及其他政府管理领域的渠道和机会，在稳定压倒

一切的地方治理逻辑下，协同治理才获得一定的制度空间。因此， “稳定”和

“协作”是“皮”与 “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地方政府为了不

折不扣地完成优抚维稳的政治任务，协作才得以发生。从县、乡镇到村，基层

社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社会优抚之所以得以成为这种封闭性体制中的一个窗

口，是因为地方政府行政化优抚模式失灵，即以层层加码、行政发包的方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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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解决逐渐升级并且十分复杂、敏感的军人优抚维稳问题。

除此之外，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权力、资源、合法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

两者建立协作的意愿以及达成协作的基础也得益于 D 县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本。

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是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 何水，2008 ; 刘卫

平，2013) 。文化传统是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之一 ( 奂平清，2009 ) ，D 县源远

流长的慈善文化培养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意识，其表现不局限于助弱扶贫，在

优抚领域也涌现出不少民间人士自发的拥军活动，如 “拥军大姐”多次自费赴

西藏、新疆等地慰问边疆战士; 办厂致富的退伍军人自发出资设立 “志国拥军

奖”等。① 同时，互惠社会资本的自我积累与强化，成为 D 县近年来能够广泛

建立乡贤参事会的软性支撑。将社会资本概念从社会学领域引入政治学研究的

先驱学者帕特南 ( Putnam，2001 : 199 － 200) 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

某些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及网络，它们能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的效

率”。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组织能够增强社会资本 ( 何水，2008 ; 刘卫平，

2013 ; 赵罗英、夏建中，2014) ，它通过建设互惠的规范与合作的关系网络，将

社会成员连接起来，在互动中传递尊重、友好的价值观念，增强社会的普遍信

任。

社会资本充当了乡村社会自治的润滑剂，而组织间的交往和信任则作为酵

母，直接催化了多元主体的正式协作。D 县社会优抚的社会组织，无论是 Y 村

的乡贤参事会还是专业社工模式中的 C 中心都与 D 县政府部门有过多次的合

作，为组织协作积累了良好的信任根基。虽然 D 县民政部门没有与 Y 村乡贤参

事会直接合作的历史，但是乡贤参事会自成立就与基层政府密不可分: 秘书长

由村党支书担任，乡贤在沟通村民不同诉求、化解村民矛盾、促进乡村发展等

方面发挥着“智囊团”的作用。Y 村乡贤参事会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已形成了以

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乡村精英骨干为纽带的模式。与基层

政府密切交织的治理经验为 Y 村乡贤参事会赢得 D 县民政部门信任发挥了重要

作用。而 C 中心自成立起就得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承接多个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覆盖幸福邻里中心、社区矫正、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特殊老

人、新居民服务等多个领域，且成效显著。发起成立 C 中心的 4 个领导都曾是

① D 县县志 ( 1986—2005) 。



243

制
度
吸
纳
－

社
会
整
合
∶
县
域
社
会
优
抚
的
结
构
及
其
政
治
过
程

居委会中的书记、副书记，该中心还返聘了 3 位退休老干部，其工作人员拥有

与政府合作的丰富经验。已有的研究已经显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既往合作是

影响政府的重要因素，政社合作史是影响社会组织获得政府购买项目的必要条

件 ( 程坤鹏、徐家良，2018) 。

( 二) 开明政府: “这是一个很英明的决策”

随着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对社会组织已经从严格控制到鼓励发

展，并赋予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

的热情。郁建兴、沈永东 ( 2017) 用“调适性合作”来概括十八大以来中国政

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是关系中的主导者，但是社会组织并不是被动的接

受者，而是能够通过一定的策略积极地建构彼此的关系。于是在成功的政府购

买服务中，作为代理人的社会组织不会沦为政府这个委托人的附庸，而是维持

平等的契约关系 ( 吴磊、徐家良，2017) ，能够保持独立、具有使命感且专业的

运作模式 ( 卢玮静、张丛丛，2018) 。

我感觉社会力量参与军人优抚是很英明的一个决策。虽然是社会组织

在具体做事，但是他们感觉到是政府在关心他们，也是政府在主导，因此

改变对政府的一些看法。( 20161111 D 县民政局 C 访谈)

D 县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一直走在该省的前沿，D 县政府的科层文化

比较自由开明，愿意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政府赋予乡贤参事会、专业社

工组织、志愿者组织及公众参与优抚服务权利，目的是实现有效的治理，毕竟

维稳是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D 县政府不只是单纯从表面上开放社会参

与通道，也通过相关的资源支持与激励机制推动社会力量在政府搭的 “架子”

下运转。优抚对象对政府的情感态度较为复杂，特别是参战退伍军人一方面对

党和政府的角色认知有深切的革命情怀，认可政府的形象;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

受伤或对于荣誉的心理落差，往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更加复杂，而寻求政府的

帮助未达到理想结果，由此产生抵触情绪。正是由于优抚对象的特殊性，在社

会优抚的过程中，政府既要搭建桥梁做好支持又要坚持原则。D 县建立的自上

而下的 “( 县) 服务中心— ( 镇 /街道) 工作站— ( 村 /居委) 服务队”三级优

抚组织体系，有助于社会组织顺利进入乡镇社区以及完成优抚项目。政府还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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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组织需求调研的结果，提供优抚政策培训与讲座支持，动用政府力量联

合相关企业解决个别优抚对象的就业问题。开明的政府领导，也意味着在合作

中充分尊重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在调研中，C 中心特别强调他们和政府是平等

合作的“伙伴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政府本来就人手不够，关注不过来，社区居委行政事务也比较多，做

了很多面上的事情，而且在价值观上、工作手法上可能他们也把自己当作

政府官员，而且本来他们的角色就是政府在基层的一个延伸。我们是纯粹

的社会组织，虽然是政府购买了我们的服务，但是我们和政府站的角度和

立场，运用的方法和技巧是不同的，我们会保持中立的价值观去理解他

们①。( 20161111 C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G 访谈)

( 三) 制度设计: “要抓个典型出来，把活干好，干出亮点”

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在于不仅仅是搭个花架子，更要重视多元主体在政策落

实阶段的参与，使其能够在制度设计与决策阶段发挥实质性作用。

我得抓个典型出来，以点带面，带动发展，要把活干好，干出亮点。

( 20161111 L 镇民政办访谈)

D 县政府在县级层面成立了关爱优抚对象社会化服务中心作为社会优抚的

组织，中心的 8 名核心成员分别来自 D 县民政局的不同科室及拥军协会、社工

机构等。成员的多元化构成有助于打破部门科室隔阂，协同了各利益相关者，

相互影响，相互制衡，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后期的顺利合作。基于制度

设计，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且自 2013 年以

来，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愈加完善。D 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组织参

与优抚服务，只是城镇和乡村的服务供给主体不同，具体的运作模式也有所差

异。

乡贤参事会模式是指在村镇建立、依托乡贤参事会为农村优抚对象提供服

① 他们即优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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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模式 ( 见图 2 ) 。乡贤指本乡本土的品德、才学、成就为乡人推崇敬重的

人。乡贤参事会是以参与农村建设、提供决策咨询、民情反馈、监督评议以及

开展帮扶互助为宗旨的基层社会组织。参事会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会

长、副会长由理事会议选举产生，秘书长由村支部书记担任。成立于 2014 年的

Y 村乡贤参事会，由各领域的 50 名 Y 村乡贤组成，组织架构成熟，基于 Y 村乡

贤参事会在日常运行过程中树立的良好口碑，2016 年底，D 县民政局与其签订

了为期 3 个月的“贤系功臣”社会优抚服务试点项目。“贤系功臣”项目依托

五支“贤系优抚工作队伍”，通过建立家庭档案、开展个案服务、组织丰富多

彩的集体活动等方式开展优抚服务。五支工作队伍依据乡贤群体的特质与服务

对象的需求不同进行分类，覆盖领域十分广泛。

图 2 乡贤参事会模式的运作结构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Y 村乡贤参事会及“贤系优抚”项目相关资料自制。

专业社工模式是指依托于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及其成员开展优抚服务的模式，

主要在街道社区进行 ( 见图 3) 。成立于 2012 年的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 D 县

首家也是最大的专业社工机构。基于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丰富经验，D 县民

政局以购买服务方式与其签订 “情系优抚”项目。“情系优抚”项目是当地政

府主动找到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洽谈合作，而非投标项目 ( 因为项目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 。该项目从 2016 年 3 月开始筹备，4 月开始走访，5 月开始正式试

点，是 D 县社会力量参与优抚的试点项目。项目运作有三个载体，包括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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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幸福邻里中心。

图 3 专业社工模式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及“情系优抚”项目相关资料自制。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借助联谊会开展数据核查，通过个案、小组等专业工

作手法服务重点优抚对象，形成了以全县幸福邻里中心为平台，联结社工、心

理咨询师、志愿者等开展多形式活动的运作模式。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召开联谊会活动联系 561 名优抚对象，打破以往

冰冷的行政核查模式，为优抚对象创造了一个相聚与交流的平台，使其真正从

心里感受到温暖的关怀。这得益于社工，因为他们秉持仁爱、互助的价值观开

展工作，擅长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除了普查数据，C 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与 60 名重点优抚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建立档案，

针对优抚对象的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并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C 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借助幸福邻里中心①平台，在每个幸福邻里中心站点派驻 2 名专业社工，负

责本区域内的优抚服务，主要是关注 “三属”及重点优抚对象，“三属”包括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于，我们的理念很不一样，比如核查，政府

的核查，就是用机器核查一下，而为什么核查一定要是冷冰冰的核查? 能

不能带有一种关怀温暖的核查? 这就是观念、意识的不一样。 ( 20161111 C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总负责人 Y 访谈)

① 幸福邻里中心是 D 县民政局推出的社区服务项目，由政府投资在各个社区及村庄进行建

设，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运营。目前 C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幸福邻里

中心的运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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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优抚不同合作模式的确立是基于广泛的前期调研。D 县在对 31 家不同

地域层级有能力参与优抚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调研后，选定了其中 4 家①作为

社会优抚的试点组织，并基于各自优势资源在城乡形成了不同的运作模式。

( 四) 协作过程: “乡贤有头有脸，有面子，好做工作”

在以往革命以及建设中，发动和组织群众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不二法宝。

在革命时期，群众路线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利益的聚合，并成为政策执行

和政治动员的手段; 在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政治中，群众路线成为领导人政治

表达、权威建构及调控内输入模式弊端的工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中，中

国共产党通过对群众路线的再运用，一方面打开制度之门，实现从内输入到有

限政治参与的转变，以此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另一方面用来调适自身

以应对治理挑战，同时重塑国家、政党、社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新的

政治平衡 ( 刘伟、吴友全，2016 ) 。在 D 县社会优抚的过程分析中，地方政府

到底如何发动这些“有头有脸”的乡贤，如何看待体制外的社会组织?

县政府—乡镇民政办—村工作站的科层组织所能调动的体制内资源显然是

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应对上万的优抚对象。“上访”等问题经过传统体制吸纳

无法解决，需要新的组织形态来吸纳和缓解 ( 徐家良，2008 ) 。对于 D 县政府

优抚问题而言，社会优抚不是为了调节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而是要吸纳社会

力量治理优抚安置，维持基层稳定。在这个层面上，专业社工和乡贤各自有特

长，前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如一定的志愿热情、规范的服务流程、较多的志

愿者等; 后者是由县域的各类精英构成，拥有丰富且多元化的社会资源，又因

为乡音、乡俗、熟络等地缘关系，更便于动员和宣传。

乡贤也是个社会组织，但它跟其他组织不一样。它的成员全部是精英，

掌握大部分资源，反馈给优抚对象的东西很多。其他社工要政府给它钱才

能去服务，乡贤不一样，自己有资本，愿意做，自己也有能力做好，优势

多。像一些乡贤是老板，优抚对象失业了，给他介绍工作很简单的，但要

志愿者社工去介绍一个工作，这是相当难的。另外，乡贤是当地精英，做

① 另外两家未在文中提及，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专业社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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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工作使优抚对象感觉到有面子。( 20161202 D 县民政局访谈)

乡贤中的地方精英大多是 D 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如民营企业老板、高校

教授、公司高管、个体老板、医生等。他们之所以愿意加入乡贤理事会，至少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社会讲究 “衣锦还乡”，即个体取得

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大都要与家乡保持联系，以彰显其在外打拼后所获得的社

会地位、身份或财富; 二是中国社会形态仍然难以超脱 “强政府 － 弱社会”的

格局，政府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规则制定中的垄断地位造就了一种吸附效应，

即距离政府越近，获得资源的概率越大，这些乡村精英也想借此结识并汲取更

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 三是这些地方精英开始具有较高的权利意识，加入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以实现某种较低层次的政治参与以及可以满足其改善乡村

社会的需求。

乡贤会除了从政府了解情况，也通过走访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到底是

什么困难。有的人到办公室装穷，乡贤会走访摸底就能排查这种情况。……，

让真正困难的人得到救助才是好的。( 20161111 Y 村乡贤参事会 M 访谈)

在具体的项目运作过程中，D 县政府也不是当“甩手掌柜”，而是继续与社

会组织保持密切有效的沟通。D 县民政局优抚科领导与社会组织部分工作人员

相当熟识，并且对于访谈中谈及的重点优抚对象情况非常清楚，说明政府和社

会组织在项目运作时会及时沟通，互相支持。虽然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立场与角

度不同，但是社会优抚的目的是达成共识，帮助优抚对象解决个人困难，增强

社会融入，维持社会稳定。因此，在遇到极为特殊或复杂的个案时，多方会共

同协商，寻找可能的有效途径。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工作自主性较强，政府把购买的项目打包给我们，

除了要看成果，平时的工作进度也会告诉他们，如果进度上不如意，也会

和我们沟通。……，与优抚对象相处，最重要的是信任关系的建立。所以

我们会保持电访和上门的频率。近一点的上门频率会高一点，还有问题多

一些的，也会重点关注。另外，节假日也会有祝福。( 20161111 C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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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 Y 访谈)

( 五) 效果或产出: “上访的少了”

D 县的社会优抚模式在该县所在的省具有首创示范性，得到分管副市长和

省民政系统领导的认可和批示，从而作为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案例在全省进行宣

传、复制和推广。

最大的改观是优抚对象来民政局上访提要求的明显少了，他们对我们

优抚工作的满意度也是明显提升。

———D 县民政局

D 县的乡贤参事会模式和专业社工模式是该地社会优抚的主要构件。在乡

镇层面建立乡贤参事会模式，是由于乡村普遍自组织水平较低，缺乏孕育成熟

的专业社工组织，“一枝独秀”的乡贤参事会成为理想的合作对象。乡村熟人

社会下的血缘、人情、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乡贤的权威更容

易得到优抚对象的认可与信服。同时，乡贤模式的运作资金中除了政府购买制

度支持以外，还有乡贤的资源，两者的结合使得基层政府的控制和支配更加

“在地化”。在街道层面，政府不用担心社会组织资源不足，通过吸纳专业社

工，便于发挥其专业性优势。就优抚对象而言，他们在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与

融入等方面的需求是最难满足且急需满足的，而这正是社工及社工组织所擅长

的。同时，城镇中社会组织借助政府搭建的社区公共服务空间如幸福邻里中心

能够更有效率地实施项目，三者资源的相互利用，实现了基层政治的 “和谐”。

为便于更直观的观察，下文描绘两个优抚个案。

个案一。老李，他是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一直以在部队患皮肤病现

无法冶愈为由而多次上访反映。作为特殊时期的重点维稳对象，政府和社

工组织联合介入，全程采取“尊重、接纳不批判、价值中立”等原则，耐

心倾听了解其提出的诉求。社工组织对此设置的目标是帮助老李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与相关部门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桥梁，帮助其消除过激思想，建

立理性信念，以期协助政府做好特殊时期维稳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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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感受到了社工的“真诚付出”以及支持，对社工有所认同，白天经常

带着孙子来幸福邻里中心玩，晚上去广场摆摊，他逐步恢复了合理的生活

方式，也没有想着去上访，遇到困难会主动跟社工商量，并曾经介绍战友

的女儿到 C 工作。

个案二。老方，1979 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手臂受伤，转业到 D

县丝绸加工厂工作。他在 1999 年失业之后，尝试做生意但是失败了，亏掉

了很多钱。于是，他卖掉原先的住房，现在一直在打零工，租房子住。他

每个月收入是 600 元。因为没有住房，他对此非常介意，一直希望能有自

己的房子，也去政府多次反映。社工组织刚介入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愿意

社工上门探访，理由是自己是租房子住的，后来社工通过多次电话沟通，

他才愿意与社工接触。社工介入之后，一方面帮助老方提交材料，申请廉

租房，改善住房环境，减轻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鉴于老方已离婚，父母身

体都不好，外部支持较弱，所以社工邀请老方参与社工组织的各类活动，

增强来自社会外部的支持。现在老方已经成功申请了廉租房，对政府的态

度也转变了。

当然，D 县社会优抚也存在许多问题，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政府设置了数

目字的考核方案，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社工组织无法对每一个优抚对象开展

深度的介入，此外，对于整个优抚群体特质与需求的把握还存在困难。因此，

如果要对优抚对象进行更长期深入介入，实现广泛的服务覆盖，需要增加政府

购买服务的经费。在联动合作方面，C 机构作为外来的社会组织，即使有能力

获取政府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依然需要当地乡镇政府及村干部的协助，两

者关系十分微妙。在当地政府看来，外来者的介入意味着乡镇政府本职工作没

有完成好，因此，乡镇干部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一方面，他们要积极配合上级

政府的工作; 另一方面，也不想因为社工组织介入后抢了自己的风头。在社会

认同方面，除了民政部门和社区居委的人对社会工作比较了解和认同外，其他

居民和优抚对象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感还不是很高。如优抚对象会把社工的角色

定位成政府，以致社工多次强调其角色及持有的价值中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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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行文至此，文章基本回答了开篇提出的问题，即社会优抚过程中政社互动

关系的结构、过程及其逻辑。但回归理论层面而言，我们当如何理解社会优抚

中的政社关系? 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

政府以维持政治秩序。正如本文所呈现的，地方政府努力克服行政化优抚的弊

端，基于维稳逻辑，政府在敏感领域开放了一个合作窗口的同时，不断吸纳乡

贤理事会、社会组织等，借以完成乡村社会整合，从而提升治理效能。在此过

程中，D 县以制度吸纳的方式动员乡村社会精英，调配其地缘关系和资源，实

现了有效的政社协作。文章提出了 “社会整合”的概念，对乡村社会进行中的

社会事实予以抽象归纳，并借由 SFIC 框架和思路，梳理制度吸纳和社会整合的

内在机理和具体过程。

在对 D 县社会优抚过程的剖析中，本文捕捉到了压力型体制下的政府应对

策略，即政府主动开启了社会优抚之窗，打造 “贤系功臣”和 “情系优抚”等

项目，以制度吸纳的方式建构了延展性和开放性兼备的政社合作模式。同时，

SFIC 框架的引入，使得本文的分析不止步于传统政社互动二元简化论的窠臼，

协同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过程而非管理过程。进一步的，本文从初始条

件、制度设计、领导方式和协作过程四个层面对 D 县社会优抚过程进行了细致

的描绘，这其中提炼出了压力型体制下的维稳逻辑、社会资本或信任、行政领

导决策、社会组织合作、乡贤地缘关系等诸多要素。透视 D 县社会优抚，到底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县域社会整合? 本文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吸

纳，正如文中多次提及的“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倘若没有主要领导的支持，

所谓的地方优抚模式无法持续且获得更高层级政府的认可。紧随其后的则是地

方精英和组织的主动合作，本文谨慎地指出主动被吸纳的地方精英和组织远非

停留在文本上的统治对象，他们也是具有一定利益理性的行动主体。很遗憾的

是，本文在地方精英和组织的策略性合作方面并没有足够的论证和展示，这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总之，敏感领域的政社互动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吸纳

和地方合作的政治过程: 政府建构了政治机会，并吸纳具有一定利益理性的地

方行动主体，这些共同为更加精妙的社会整合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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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一步以现实关切的视角观之，乡村社会优抚到底应该如何治理? 在

“强政府 － 弱社会”格局中，D 县主动引入社会组织参与优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为该领域的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和后续社会化改革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 社

会优抚模式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转变治理理念，通过社会组织培育和政策

支持等手段，形成优抚领域政社协作治理关系; 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承担治理系

统的“基石”角色，在激活社会优抚所需制度框架的同时，仍有必要保持政府

的引导或主导地位。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政府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

( 任泽涛、严国萍，2013) ，可以为协同治理创造条件。

基于 SFIC 框架，通过对 D 县社会优抚的过程分析，我们认为，基层协同治

理的实现既需要宏观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也需要中观的制度设计 ( 充分向社会

赋权的政府力量以及清晰的运作模式) ，还需要微观的主体间良性互动 ( 基于

沟通和共识的协作过程) 。县域社会资本与主体间成功的合作历史为协同治理创

造了良性初始环境，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给社会组织赋权增能，避免了过度行

政干预。清晰的制度与不同的合作模式为顺利合作提供了保障，而双方在实践

过程中的有效沟通，促进了协作过程的良性循环。

首先，在宏观环境层面，传统慈善文化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是长期积累的

过程，对于某个地区而言具有特殊性，难以复制。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社会

组织发展是双向促进的过程，因此在市民社会发育较为薄弱的地区，政府要建

立健全激励机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乡村精英的吸纳是乡村治理的丰富资源。

同时，优抚需要创新宣传形式，提升优抚对象本身及社会大众对社会优抚的认

同感。其次，在中观制度层面，政府向社会力量的赋权增能构成协同治理的制

度基础。以此为基础，同时考虑城镇和乡村的现实情况，可建立不同运作模

式。相较于基本相互独立的 D 县专业社工模式和乡贤参事会模式，可以尝试

构建多元合作模式。因为乡贤和社工各自存在优劣，乡贤缺少社工的专业性

在工作中难免碰壁，而社工缺乏乡贤的亲缘、地缘优势，在与服务对象的前

期沟通中容易存在距离与障碍，这种在资源、知识上的差异为协同合作提供

了契机。因此，政府搭建一个优势互补、协调有序、覆盖广泛的多元合作联

动平台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在微观沟通层面，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多元合

作的主体间的关系与状态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需要保持关联通道的开放

和畅通。协同治理的顺利开展建立在稳固的社会基础之上。随着社会力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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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进治理格局中，政府需要做好对不同社会主体的意见吸收及回应，既动

员群众，也回应群众。

透视 D 县社会优抚，人们可 以 观 察 地 方 政 府 在 应 对 日 益 复 杂 的 社 会 矛

盾中的紧张。为了建构制度 吸 纳 的 框 架，盘 活、动 员 有 限 乡 村 资 源，地 方

政府努力构建一套整合乡村社会与 基 层 治 理 的 叙 述 话 语。个 案 研 究 允 许 我

们深挖某个具体案例的内部机理，却 不 能 过 度 解 读 个 案 所 承 载 的 政 社 关 系

的理论寓意与解释边 界。但 可 预 见 的 是，在 现 代 化 浪 潮 中，类 似 本 研 究 的

乡村叙事中的 “皮” “毛”还将继续上演，这种叙事或将继续游走在政 社

关系理论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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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o-option，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Evidence From the Special
Social Care of D County

Cheng Kunpeng，Su Xiaoli ＆ Zhou Wenxing

［Abstrac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China's rural areas
loom lar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study and search
for solution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U tiliz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
ance framework of SFIC，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ase D County's special care
story of“Pi”and“Mao，”highlighting a narrative of rural governance fea-
tured with institutional co-op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ogic of grassroots stability has opened the policy w indow in the authori-
tarian regime. Being catalyzed by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
ation，bureaucrats are able to co-op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elites，
jointly construct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so-
cial integration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Keywords］ Specially Social Care; Institutional Co-option; Social In-
tegration; Polit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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